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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组向海南移交的群众举报件中，有
65起与非法采砂相关。 持续高压打
击有效遏制了大江大河的大规模、长
时间非法采砂，但偏远地区小河流和
夜间小规模偷采仍屡禁不绝：作坊式
盗采点“游击”作业；被责令关停的采
砂窝点有少部分“死灰复燃”；个别合
法采砂场违规超时开采。

图为海南万宁市兴隆华侨农场一

处橡胶林内， 采砂留下的深坑和堆砂
点蚕食林地（7月 30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非法采砂“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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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交警
“全天候”开放服务窗口

本报讯 （记者杨明清 实习生王璐）“周末也能处理违
章了，这个制度真的很人性化！”从 8 月份起，青岛交警实行
“全天候”服务，对外服务窗口实行延时服务。青岛市所有车
驾管和交通违法处理窗口，取消中午休息时间 ，周六、日照
常办公。

市南大队道路交通违法处理点日常业务量相对比较
大，周末的时候一天也要处理 150 多人次的业务。市南交警
大队香港西路指导员潘宏林介绍， 在青岛交警服务窗口取
消双休日正常办公的规定颁布前， 市南大队道路交通违法
处理点在周末的时候就会安排工作人员轮流值班， 为群众
处理交通违章业务。

潘宏林介绍，周末窗口共安排了 4 名工作人员，另外一
名工作人员进行协助， 一名工作人员为群众介绍 “交管
12123”APP 如何使用等情况。 8 月 11 日是实行此项举措的
第二个周六。上午 10 点 30 分，在南京路车管分所业务大厅
内，7 个窗口为办理业务的群众全部开放。 南京路车管分所
的民警国强告诉记者，体检室挪到一楼，与信息采集室安排
在一起，在节省群众时间的同时，也提高了工作效率。“这是
驾驶证换领的自助办理机，在人多的时候，群众可以自行处
理。 ”国强介绍道。 只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按照指示操
作，皆可自行完成业务办理。

本报记者 李 国

工程作业车与普通机动车相撞， 常常会造
成严重事故。日前，重庆一起此类事故因伤者的
索赔诉讼又重回人们视线， 也引发对高速路上
作业车辆安全隐患的关注。

两车追尾，大客车司机被判 6年

2015 年 12 月 11 日，G50 沪渝高速路段发
生一起两车追尾交通事故， 造成 5 人死亡、10
人轻伤。

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当日，谢某平驾驶
的大客车在道路上行驶， 未确保安全驾驶、文
明驾驶， 是导致此次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
因。高某留驾驶的重型专项作业车无导致此次
交通事故发生过错的行为，因此大客车驾驶员
承担全责。

交通事故车速鉴定意见书显示：发生碰撞
时重型专项作业车的瞬时速度约为 10Km/h，
大客车事发前的行驶速度范围为 76~83Km/h。
鉴定书上并未记载谢某平有酒驾、毒驾、超速、
超载等行为，且车辆也未见安全隐患。

同年 12 月 13 日，谢某平被刑事拘留。 2017
年 5 月 20 日，长寿区法院判处谢某平有期徒刑
6 年。 谢某平不服，提起上诉。 2018 年 3 月 19
日，重庆市一中院做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事故发生后， 谢某平所在的客运公司对

事故遇难乘客进行了相应的经济赔偿， 谢某平的
刑事责任也被追究。 但该事故中的几位伤者又先
后在长寿区、江北区，对谢某平和重型专项作业车
驾驶员高某留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近日，案件将进
入庭审阶段。

驾驶员抱怨“龟速”作业车“吓人”

谢某平没有超速、超载、酒驾、毒驾等行为，车
辆也没有安全隐患。 谢某平认为相关部门认定其
“未确保安全驾驶 、文明驾驶 ”的具体条款不太明
确。

谢某平提出， 因为事发处来车方向有一小段路
没有中央隔离带护栏，不需要清洗，在该路段上，重
型专项作业车行驶速度较快，快到事发处时，作业车
突然减速， 且该作业车后面应该设置而未设置渠化
装置和标志，才造成了事故发生，而自己并无相关违
法驾驶的过错。

谢某平的辩护律师认为， 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
从事非交通活动，同时根据《重庆市高速公路养护工
程施工作业安全管理规定》，公路养护施工作业必须
设置相关的渠化装置和标志， 这些条款高某留都没
有遵守， 因此该重型专项作业车的驾驶员应该承担
全部责任。 但最终的判决并未采纳谢某平一方提出
的意见。

对此， 高速公路集团相关管理人员在接受重庆
市安全生产监察执法总队询问时曾表示： 公司的作
业分为自营和外包。 外包的要按照要求向相关部门
报告，但自营的部分很零散、分散，没有每次作业都
报告，事故车辆当天也没有办理审批手续。

据了解， 专项作业车一般指装置有专用设备
或器具， 用于专项作业的汽车。 高速公路上比较

常见的作业车辆有 ：清扫车 、
清障车 、 抢险车以及相应的
工程车辆等。

“高速路上，经常遇到‘龟
速 ’ 移动的作业车辆 ， 很吓
人。 ”不少机动车驾驶员抱怨，
这些作业车辆，来车方向没有
警示标志也没有防护设置，若
避让不及很容易出大问题 。
“尤其是对大型车辆来说 ，因
为车辆本身较大 ， 高速行驶
中，对车距和车速的判断较为
困难。 ”

此前，记者就曾在高速公
路上遇到了一辆移动作业的
养护车辆，该车只打开了闪光灯，车后并未设置相
应提醒标志。

移动作业车辆并非上路必报

高速公路上的作业车辆究竟应该遵守哪些规
定？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带着这
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个部门。

“移动养护车辆都是定期报批，不是每次上路都
要重新报批一次。”重庆市高速公路集团的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高速公路上的作业分为占道作业、移动
作业等多种情形，其中，移动作业的危险性最高。 移
动作业的车辆都是定期给执法队报批， 再按照规定
的线路开展， 每次作业都摆放锥桶不太现实，“一个
是效率很低，另一个是即便摆放了锥桶，在收锥桶的
时候也难保不出意外。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要驾驶员
保持安全距离，文明驾驶。 ”

“我们一直在探索和采取提高道路容错率的措

施，但某些方法却难以实施。”该负责人说，比如在
移动养护车辆后面加装防撞架（垫），欧美等地已
经大规模使用， 但我国还没有相应的法律和部门
支持，“我们加装后， 若真是出事了， 又会被扣上
‘非法改装’的帽子”。

该公司下属负责道路养护工作的通力公司负
责人坦言，高速公路面临的安全压力很大。 “我们
开展工作，都要按照程序来。一些技术手段还有待
相关部门的同意，私下采用一些技术手段，虽有可
能减少事故发生，但真出了事故，谁也担不起这个
责。 ”

“针对移动作业的车辆来说，相关单位应该严
格按照规定，做到上路必报备。 ”业界专家建议，上
高速公路作业的车辆不能因为惯例或者省事而按
时间段上报，只有严格按照规定才能降低事故的发
生率。 同时，所有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要遵守相关
规定，时刻保持警惕，毕竟事故带来的后果往往是
血与泪。

作业车成高速路上“龟速杀手”？
机动车驾驶员抱怨：作业车无警示标识无防护设置 相关部门解释：有些提高道路容错率的措施难以实施

本报记者 柳姗姗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农民工李某某一直受雇于
包工头马某， 从事室内改建及装潢施工工作。 2015
年 10 月 9 日，马某与长春某小区别墅业主李某签订
了《外露台封闭工程施工合同》，为其扩建外露台。次
月 9 日， 李某某在为李某家打扫施工后留下的建筑
垃圾时，从该别墅二楼楼板的空洞中坠落受伤。经鉴
定，李某某颈脊髓损伤达一级伤残，胸椎损伤达八级
伤残。

【办案过程】
长春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张怀明代理李某某，

以马某和李某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二
被告支付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共
计 230 万余元。

2017 年 9 月 19 日， 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法院开庭审理该案。被告马某辩称，全部费用
应由李某承担， 当时他与李某签订的合同约定的是
为其进行露台封闭扩建施工，而李某某出事时，所做
工作是李某在合同以外要求的对房屋进行建筑垃圾
清扫工作。 李某在施工过程中又找到其他人对房屋
的主体楼板进行改建，并因此形成一个大空洞。李某
某在清理建筑垃圾时，就是从该空洞中坠落，因此李
某对李某某的伤害后果存在重大过错。

被告李某称 ， 马某作为施工工程承揽者 ，应
当注意安全生产 ，加强防护措施 ，李某某受伤系
因马某没有尽到相应义务造成 ，因此 ，马某应承
担相应责任。

【争议焦点】
受雇于没有施工资质的包工头为业主施工，工

残后责任谁付？

【案件结果】
2017 年 11 月 2 日， 净月法院判决由马某承担

40％责任、李某承担 30％责任，另 30％责任由李某某自
行承担。 判决合理费用共计 127.5万余元，根据责任划
分，马某应赔偿 51万余元，李某应赔偿 38.2万余元。

马某不服，向长春中院提起上诉。 2017 年 12 月
27 日，长春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点评】
张怀明表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雇员
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
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
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
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承揽

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
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
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 马某雇佣李某某在其承包的项目工地进
行力工作业，应当为其提供安全作业环境。但马某疏于
管理，致李某某在工作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应当对李
某某人身损害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李某与马某签订合同，将露台封闭工作交由
马某进行，双方是承揽关系。李某在选任过程中负有审
慎义务， 应当将该施工工作交由具备施工资质的单位
进行， 而马某并不具备相关施工资质。 李某作为受益
人，在选任过程中存在过失，故亦应对李某某的人身损
害承担赔偿责任。

李某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当对于不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的施工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具有一定认识，
而他在安全防范措施不完善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其主观
上亦具有一定过错，也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受雇于包工头为业主施工，受伤了谁管？

本报讯 （记者吴铎思）房主和两个购房人分别
订立买卖合同出售同一套房屋， 法院判决房屋过户
给其中一个买家，另一买家能否得到赔偿？ 近日，福
建厦门市集美区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案件， 一审判决被告老刘返还原告阿华已支付
的购房款 168 万元，赔偿违约损失 82 万元、律师费
损失 11.5 万元和中介费损失 8.58 万元。

2016 年 1 月，老刘与小陈签订了一份《房产买
卖协议书》，约定老刘将位于集美区的某房产出售给
小陈，成交价为 360 万元。

4 个月后， 老刘与阿华在某中介公司居间下又
签订了一份《房产买卖协议书》，约定老刘将上述房
产出售给阿华，成交价为 410 万元。阿华依约陆续支
付老刘购房款共计 168 万元。

2016 年 7 月，小陈因老刘将案涉房产一房两卖
而将老刘作为被告、阿华作为第三人，起诉至集美
法院。

集美法院经审理，认定阿华与老刘签订的《房产
买卖协议》系恶意倒签，判决小陈的合同取得履约优
先顺位，老刘应将房屋过户给小陈。

老刘和阿华不服，上诉至厦门中院，厦门中院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生效后，阿华遂向集美
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老刘赔偿相关费用。

本案主审法官告诉记者，所谓一房两卖，是指房
屋的所有权人将同一套房屋分别出售给两名购房
人， 就同一套房屋和两名购房人分别订立房屋买卖
合同的行为。 这两份合同如果没有合同法规定的合
同无效情形的，均为有效合同。即并不因为房主在先

订立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 房主订立的第二份买卖
合同就必然无效。

房主一房两卖将产生两份合同义务， 任何一份
合同不能履行的，都将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两份买卖
合同均为有效且各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 应按
照已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 合法占有房屋及买
卖合同成立先后顺序，确定权利保护顺位。但恶意办
理登记的买受人， 其权利不能优先于已经合法占有
该房屋的买受人。

本案中，法院已经认定小陈有优先履约顺位，
故房屋应当判过户给小陈。 老刘将房屋过户给小
陈后，已经无法再过户房屋给阿华，阿华即可根据
合法有效的合同向老刘主张解除合同并承担违约
责任。

一房两卖，房主退了购房款还得赔百万
法院：两份购房合同均有效，不履行哪一份都得赔

本报讯 （记者吴雪君 通讯员刘静）明明欠
下一堆债， 可男子蒋某贵却把自己包装成年轻
有为的老板 ，谎称有多家公司 ，资产过千万元 ，
有多辆轿车 ，还趁给其他公司员工上 “金融课 ”
的机会， 以帮忙提高信用卡额度、 投资等为借
口，骗取 3 名女子共计 35 万余元。 近日，海口市
美兰法院判决蒋某贵有期徒刑 7 年 3 个月 ，并
处罚金 8 万元。

2017年 3月 11日， 海南某传媒公司邀请一位
“有为青年”来给员工讲授金融知识。 “讲课”的蒋某
贵 30多岁，来自广西。他告诉传媒公司的员工，自己
资产上千万元，并有能力帮助他人提高信用卡额度。

公司员工童女士等人正好有提高自己信用卡
额度的想法，听完课后，便对蒋某贵所说内容深信
不疑。 当年 3 月底，蒋某贵再次来找童女士时，她
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银行信用卡和密码都给了对
方，让蒋某贵帮其提高信用卡额度。

“当晚 7 点多，我就收到一条信息，显示我的
信用卡消费了 2.3 万余元。 ”看到短信后，童女士
马上打电话给蒋某贵询问， 蒋某贵称是为了增加
流水提高额度而刷卡的，童女士相信了。

童女士的卡被刷爆后， 蒋某贵又向童女士及
其同事讲解他如何利用股票、 房产、 保险来 “投
资”， 并说服他们将信用卡提额拿出来交给他投
资。 由于对蒋某贵的能力深信不疑，在 2017 年 4
月 15 日，童女士当场通过手机转了 8 万元给蒋某
贵，林女士则转了 25 万元。除了童女士和林女士，
公司另一员工王女士也先后转账 5 万元给蒋某贵
进行“投资”。

2017 年 4 月下旬， 童女士等人意识到自己
可能被骗了，便要求蒋某贵退钱。 在多方催促之
下， 蒋某贵归还了林女士 5 万元， 王女士 5000
元。 2017 年 4 月底， 童女士等人再去找蒋某贵
时，发现他已经回深圳了，还以各种理由不还钱。
2017 年 5 月 9 日，童女士等人到派出所报案。

案发后， 蒋某贵对自己诈骗童女士等人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蒋某贵称其因为做生意失败，欠
下了朋友和银行很多钱， 便谎称自己是几家公司
的老板，有几千万元身家，然后以开展金融知识、
投资知识讲座的方式，骗取他人钱财，并将诈骗所
得钱财全部用于偿还债务与个人消费。

“大老板”来讲“金融课”
骗了 3女子 35万


